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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資料保護法增修 

 為回應憲法法庭於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健保資料庫案中提及之「由個資法或其他

相關法律規定整體觀察，欠缺個人資料保護之獨立監督機制，對個人資訊隱私權之保

障不足，有違憲之虞，相關機關應自本判決宣示之日起 3 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

律，建立相關法制」，並有鑑於近來公私部門個資外洩事件頻傳，立法院於 112 年 5 月

16 日三讀通過個人資料保護法（下稱個資法）第 1 條之 1、第 48 條及第 56 條條文增

修。本次修正重點有二，以下概述： 

一、增訂個資法第 1 條之 1：設置統籌性之獨立監督機關「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擔

任本法主管機關 

於本次增修之前，個資法並無特定之主管機關，而是由中央及地方機關共同執行，

並以國家發展委員會為解釋機關。然而當今社會科技網路發達，個人資訊已非僅

限於實體紙本，而多係存儲於雲端、公司機房等之數碼位元，遭有心人士外洩僅

是彈指之間的事，惟現行法前卻未對個人資料有何明確之監督保護機制，甚且無

法定主管機關，可謂個資保護上之一大漏洞；另外，修法前由於權責機關不清，

於重大資安危機爆發時，亦有難以迅速明確處理之沉痾。憲法法庭日前就健保資

料庫外洩案作出之 111 年憲判字第 13 號亦明確指出該等問題，並要求相關機關 3

年內制定或修正相關法律。為回應上述種種，新法增訂第 1 條之 1 以設立「個人

資料保護委員會」作為個資法之主管機關，統籌國內各項關於個資保護之議題與

事向，開政府介入個人資料保障之先河。 

二、修正個資法第 48 條：改變開罰模式，並提高罰則 

參照舊法第 48 條，開罰機關應先命違反個資法之非公務機關當事人限期改正，當

事人若逾期未改正，方得依法開罰，若有改善則不必然開罰；且罰鍰上限僅二十

萬元，如此小額罰鍰對於最易觸犯個資法之公司法人威嚇性微乎其微，難以促其

妥善建立個資保護之內部監控制度，久為人詬病。基此，新法修正後對於非公務

機關當事人，其就保有之個資檔案未採行適當之安全措施者，或未訂定個人資料

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者，主管機關與地方政府得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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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開罰並命改正，而毋庸先命改正再開罰，罰鍰範圍亦由原先之 2 萬至 20 萬上調

整為 2 萬至 200 萬元，若屆期不改正則得按次開罰 15 萬至 1500 萬元；情節重大

者，首次即得重罰 15 萬至 1500 萬元。新法設立專責管理機關並大幅提高罰鍰金

額，有望喚醒各界對於個人資料保護之重視，以健全台灣資安環境。 

附錄：新舊條文對照 

 增修條文 原條文 

第 

1-1 

條 

本法之主管機關為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

（第一項） 

自個人資料保護委員會成立之日起，本法

所列屬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直轄市、

縣（市）政府及第五十三條、第五十五條

所列機關之權責事項，由該會管轄。（第二

項） 

（本條新增） 

第 

48 

條 

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 

二、 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或第十三條規定。 

三、 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第一項） 

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

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

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者，由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

府處新臺幣二萬元以上二百萬元以下罰

鍰，並令其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

次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一千五百萬元以

下罰鍰。（第二項） 

非公務機關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

第二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或

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其情節重

大者，由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

市、縣（市）政府處新臺幣十五萬元以上

一千五百萬元以下罰鍰，並令其限期改

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罰。（第三項） 

非公務機關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由中央目

的事業主管機關或直轄市、縣（市）政府

限期改正，屆期未改正者，按次處新臺幣

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鍰： 

一、 違反第八條或第九條規定。 

二、 違反第十條、第十一條、第十二條

或第十三條規定。 

三、 違反第二十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

定。 

四、 違反第二十七條第一項或未依第二

項訂定個人資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

或業務終止後個人資料處理方法。 



THY 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                                      Newsletter 2023.08-CH 

 
本文之著作權屬台灣通商法律事務所所有，未經許可不得使用及轉載。 

 

 

 

                              

本 Newsletter 謹就法律之原則，作一說明，並不構成對具體個案提供法律意見，蓋因每一個案內容及事

實不同，恐有不同之考量，故若需尋求對具體個案之法律諮詢，煩請與本所聯絡。 

20230718/Newsletter/z, y                                                                                                                                                                                  3 

第

56

條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第一項） 

本法中華民國九十九年五月二十六日修正

公布之現行條文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二條、

第四十三條之刪除及一百十二年五月十六

日修正之第四十八條，自公布日施行。（第

二項） 

本法施行日期，由行政院定之。（第一項） 

現行條文第十九條至第二十二條及第四十

三條之刪除，自公布日施行。（第二項） 

前項公布日於現行條文第四十三條第二項

指定之事業、團體或個人應於指定之日起

六個月內辦理登記或許可之期間內者，該

指定之事業、團體或個人得申請終止辦

理，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終止辦理時，應

退還已繳規費。已辦理完成者，亦得申請

退費。（第三項） 

前項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繳納之日起，

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終止辦理之日止，按

退費額，依繳費之日郵政儲金之一年期定

期存款利率，按日加計利息，一併退還。

已辦理完成者，其退費，應自繳費義務人

繳納之日起，至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准申

請之日止，亦同。（第四項） 

 


